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第３７ ４８页

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
理论证成和实益展开

管洪彦

摘要: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争辩并未因«民法典»的施行而消解.区分农民集体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并以“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构建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权结构,符合我国政策意旨与规范表达,
契合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变迁与内在逻辑.采纳“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解释和型构农民集体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对于指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实现农民集体所有制

和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颇具实益.现行立法采纳“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折射了中国民法学的自主创新

意识,有助于构建中国民法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应该继续坚持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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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是中国特色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结构中的支架性问题.但

是,受到历史、现实等复合因素影响,关于两者关系的理论学说存在明显分歧,实践中则更为混乱.在

不同理论学说支撑下解释和构架两者关系,不仅影响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质归属,还会对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成员构成、财产来源、治理结构、收益分配等产生影响,事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定位和

本质内涵,关系重大① .而且,厘清两者关系将直接影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基础制度设计和

规范表达.本文在理性剖析和回应各种学说的基础上,认为政策、立法和改革实践采纳的是“法定代

表行使关系说”,未来应该继续坚持以该学说型构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围绕这一中

心观点,本文从规范解释和历史演变的视角进行了解释和论证,并对该说之实益进行了理性分析,以
期实现澄清理论困惑、明晰立法争辩、指引改革实践之目标.

一、理论争辩与立法选择

在现行政策和立法中,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表达均有反复出现,但是其内涵和法权关

系令人困惑.虽然«民法典»确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但是其内涵和外延仍未明晰,
学界和实践仍存在将两者混淆的现象.«民法典»时代仍有必要进一步廓清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关系.
(一)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理论争辩

１．“同一体说”
该说认为,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质上为同一主体或者应该将其塑造为同一主体,农民

集体为公有制下抽象的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民法上具体行使所有权的主体.农民集体

所有表明政治经济属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表明具体支配关系② .该说又分为“实质同一主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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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然同一体说”.前者认为,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无实质区别,是一体两面关系,实质

上指向同一事物,即集体所有权主体①.后者认为,从现行立法表达来看,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不是同一主体,但是应该塑造为同一主体②.可见,该说认为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

实质差别,二者本质上都是集体所有权的主体.

２．“投资关系说”
该说认为,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质上属于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农民集体”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分目的是建构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的真正市场主体,以实现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

“放活”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农民集体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人,基于隔绝风险的目的,让“农民集体”
对“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投资,把土地所有权固定在“农民集体”身上.投入“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都

是法人财产,经营失败后全部用于清偿.加上用益物权的期限设计,实现既不会虚化集体土地所有

权,也不会使农民的生存保障受到破坏的制度目标③.可见,该说秉持明显的功能主义倾向,认为农

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不同主体,分别担负着“安全”和“放活”的价值目标.

３．“授权经营说”
该说认为,应借鉴国有资产(资本)的“授权经营”体制,实现集体所有权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权的

“两权分离”.集体资产的归属主体是农民集体而非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是具有“中间团体”属性

的民事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特别法人,经农民集体授权负责经营管理本集体所有的资产,并在

此基础上以农民集体为委托主体,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受托主体,实现集体资产“向利用为重心”的转

换,进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集体资产运行管理新机制④.该说也认为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不过两者是委托关系,重在实现集体资产从“所有”到“利用”的目标转向.

４．“法定信托关系说”
该说认为,农民集体为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二者之

间形成“法定信托关系”.在法定信托关系下可建立“集体所有权归属主体—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
集体财产经营主体”的三阶主体构造:农民集体作为集体所有权人以其抽象性实现政治目的,维系公

有制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信托受托人角色定位实现集体财产的目的性,分配集体财产利益;经
营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多种形式,实现经营的市场化和专业化⑤.该说同样认为农

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两个不同主体,并以“法定信托关系”型构三阶层的主体构造.

５．“代表行使关系说”
该说认为,农民集体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

主体,依法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本集体的成员集体,而不是

代表本集体行使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民法典»并未将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规定为集体经济

组织法人,选择本集体的成员集体作为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更为可行的制度选择⑥.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是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主体,不能被认定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但可对外代

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⑦.因此,该观点是现行政策和立法采纳的观点,认为农民集体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是权利主体和行使主体的“代表行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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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以异质论与替代论并存的二元论,阐释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关系.即就资源性资产而言,采取农民集体是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代表行使主体的异质

论;就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而言,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替代农民集体成为所有权主体的替代

论①.该观点似乎又将问题推向了更加精细化的讨论.
(二)立法选择:“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

１．对若干理论学说的初步回应

“同一体说”不可取.虽然该说从理论上进行了努力的理性论证.但是,“同一体说”存在无法逾

越的逻辑断裂与实践障碍.
首先,不契合立法意旨,难以实现改革目标.“同一体说”认为,成员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

有高度一致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成员集体在当下的具体面相,将其作为集体所有权人和将成员集

体作为集体所有权人并无二致.对此,笔者认为,模糊的成员集体和清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其特

定历史背景,是政策和立法选择的结果.成员集体所有的法律表达是改革开放后为克服人民公社时

期“公有公用”模式弊端的制度选择.将农民集体从法律上定位为抽象主体,而不再表现为实在的组

织体(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人民公社实践已经证明,将集体财产归属

于实在的组织并由该组织行使的模式是失败的.为实现稳定农民集体所有制和放活农业经营方式的

目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必要弱化、抽象化农民集体的所有权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放活其行使模式和

行使主体,当然不同阶段的实现形式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初,采取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立农

户的独立经营主体地位.目前,改革进入攻坚期,需要“构建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

等共同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位和作用理所当然.«民法典»确认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目的就是要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支撑.基于作为集体所有权主体

的农民集体的抽象性,其行使需要借助于特别主体方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是为更加便捷地行

使集体所有权确立的特别法人.如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反噬成员集体成为集体所有权人,则会有

“反客为主”的嫌疑,背离立法意旨,也将难以实现我国特有制度安排的预定目标.
其次,违反现行立法、政策和实践,制度实施成本过大.采纳“同一体说”将会导致规模宏大的政

策和法律修改.从政策表达的视角观察,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文件中均确认了农民集体

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行使关系.从立法演变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一直坚持农民

集体是所有权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集体的法定代表行使主体(或者经营管理主体)的观点,两
者非属同一主体.１９８２年«宪法»规定土地等集体财产归集体所有,并延续至今.原«民法通则»事实

上采纳了“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一方面,原«民法通则»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根据文义解释似乎可以解释为“劳动群众集体组织”和“劳动群众集体”具有财产上的同

一性.“同一体说”也据此认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同时也是农民集体的财产,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所有的土地同时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②.但是,实际上,该款只是表明“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管理的

财产归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另一方面,综合该条第二款中“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

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的规范表达,就
可根据体系解释得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集体的法定经营管理主体,二者是不同主体,而非“同
一主体”.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８年的«土地管理法»均规定集体财产归农民集体所有,并确认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对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主体地位,同样采纳了实质上的“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原«物权

法»也确认了农民集体的集体所有权主体地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行使主体地位,«民法典»继
续延续«物权法»的规定.以上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无一例外地都采纳了“法定代表行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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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同一体说”的最大制度障碍,该说所带来的立法和制度实施成本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再次,“同一体说”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享有法人所有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违反集

体公有制的责难.即便不违反集体公有制,也面临着具有独立法人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却不

能以自己所有财产独立对外承担责任的矛盾.因此,还不如充分尊重并展现其特别法人本质和属性,
直接将其定位为依法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更具理论自洽性.此外,“同一

体说”更多地追求理性逻辑,忽视了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农业经营体制的历史变迁所形成的制度惯

性(后文论证).
“投资关系说”基于风险防控的考虑,为实现坚持和维护集体所有权稳定、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市场

化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多重价值目标,期待通过投资关系的法权结构实现“放活”与“安全”的价值平衡,
值得赞同.但是,该学说忽略了农民集体的虚置现状和治理结构残缺的问题.一方面,在«民法典»确
认的三类民事主体中,农民集体充其量可以认定为非法人组织,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农民集体”具有

团体性法律人格,应认可其拟制法人地位①.但是,无论是否认定农民集体的法人地位,其松散的团

体治理机制都难以实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投资和管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团体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投资并开展资产运营,这就导致农村集体财产的实际行使还需要借助于村

民委员会的介入方可实现,这不仅无助于正在推进的村级治理体系的“政经分离”改革,也不利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身建设.
“授权经营说”的理论依据在于“委托—代理”理论,同时借鉴了国有企业改革和运作的经验,旨在

实现激活集体资产价值的目的.但是,该说着力构建的农村集体产权运行新体制在实施方面存在较

多障碍.一方面,主张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是基于法律行为而产生,这对于体量巨大

但又过度分散的农村集体资产而言,制度实施成本是难以估量的.此外,“授权经营说”还面临着“投
资关系说”中农民集体组织性程度羸弱,难以实现有效授权经营的障碍.而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

体制是建立在较为健全的国有资产投资控股运行主体和运行机制之上的,而集体资产在这方面存在

不足.可见,虽然“授权经营说”着力实现提升农村集体资产经营效率的价值目标,但是并没有真正体

现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个性特征.
“法定信托关系说”解读和构筑的法权关系,建立在明晰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角色定

位和维护集体公有制的目标之上,法权关系也较为清晰和科学,具有合理性.但是,信托制度作为舶

来品,主要存在于商事领域,在我国颇具特色的农村集体产权领域缺乏实践土壤,采纳法定信托关系

的观点恐导致制度的水土不服,增加制度实施成本.

２．“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的初步证成

以代表行使关系的生成基础为标准,“代表行使关系说”可分为“意定代表行使关系说”和“法定代

表行使关系说”.从制度的实施成本考量,“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更符合中国农村集体产权结构的现

状,也是为政策和立法采纳的学说.笔者认为,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应该界定为“法
定代表行使关系”,代表关系的纽带是法定授权,而不是基于农民集体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意定

授权.无论是“投资关系说”“授权经营关系说”“法定信托关系说”,其本质上均认为农民集体和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是基于法律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但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约束,综合

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考量,农民集体的立法表达和现实运作均呈现出较强的抽象性,政策和立法并没

有将其直接确定为实在的法人组织体,这就导致农民集体缺乏健全的法人治理机制设计.因此,虽然

其为广义的团体,但是该团体意志的形成和表示都存在诸多不便.可见,农民集体的非法人组织地位

和农民集体的治理结构决定了两者难以基于法律行为产生意定代表行使关系.采纳“法定代表行使

关系说”将两者关系按照法定授权模式进行构建,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确立为农民集体的代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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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主体,在行使、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方面可以较大程度降低制度实施成本.
总之,“同一体说”“投资关系说”“授权经营说”“法定信托关系说”诸学说均在特定目标导引下致

力于构建科学理性的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均有其合理性和弊端.其中蕴含的共性问

题是没有真正体现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特别性,导致难以和中国复杂的农村改革实践形成良性

互动.而为我国立法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广泛采纳的“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已经与现行制

度体系形成了较好磨合.继续采纳该说不仅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延续性、渐
进性,还能够避免剧烈制度变革对现有制度和社会关系造成冲击,最大程度地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兼
具科学性和可行性.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没有必要另立炉灶,改变已经为政策、立法和

实践确立的现实状态.而且,从立法可行性角度分析,用未来出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改变为

«民法典»采纳的“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也具有难以克服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采纳“法定代表行使

关系说”还可以分别从规范解释和历史变迁的视角得到更充分的理论证成.

二、“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的理论证成

(一)规范解释视角的证成

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规范证成需要结合«民法典»的解释展开,关键是对«民法

典»第２６１条中“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内涵的解释.“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立法表达,一方面旨在

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的归属,另一方面旨在通过该规范明晰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本质.
对«民法典»中“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内涵、集体成员决定事项的规定以及集体所有权行使规范的

解释,对于廓清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揭示“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的规范依据颇具价

值.具体而言,可以结合文义、体系、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进行澄清.

１．文义解释视角

«民法典»第２６１条前半句旨在明晰农民集体所有财产的权利归属,后半句旨在界定农民集体所

有权的本质属性.从前半句的立法表达分析,既然是“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文义解释,
其权利主体当然是农民集体;从后半句的立法表达分析,“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表述旨在明确农民

集体所有权的本质.那么,“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本质是什么? 是属于“本集体成员的集体所有”
还是“本集体的成员集体所有”? 笔者认为,“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应解释为“本集体的成员集体所

有”,即本集体的成员集体是农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一方面,我国特定农村社区范围内的农民

集体具有层级性和社区性.从纵向级别分析,农民集体分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的农民集体;从横

向区域分析,按照社区又分为若干个农民集体,如同一行政村又可以分为若干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因

此,该款中的“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首先指向的是“本集体”的“成员集体”所有,而非“他集体”的“成
员集体”所有.另一方面,“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指向的是特定农村社区范围内的“成员集体”所有,
即强调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整体性、团体性,而不是分割性、个体性.从外部关系观察,成员集体实

际上是相对独立的抽象团体,由其对外统一行使整体的所有权,而不是由集体成员按照份额行使所有

权.从内部关系观察,集体成员在成员集体中享有成员权,而不是所有权.«民法典»第２６２条在第

２６１条界定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基础上,明晰了农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行使问题,即三个层级的农

民集体所有权分别由相应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自治组织代表行使集体所有权.«民法典»第２６２
条中分别使用的是“行使所有权”和“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这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集体财产

的所有权人,只是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①.可见,从«民法典»第２６２条文义分析,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只是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其并不是农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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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体系解释视角

首先,«民法典»物权编第五章“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旨在规定各种类型所有权

的主体、客体、内容、行使与救济等内容.国家是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主体,私人是私人所有权的所有权

主体.同理,农民集体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其意指特定范围内的成员集体.根据体系解释,“本
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实际上应理解为是“本集体成员”组成的“成员集体”所有,而不是集体成员所有.
根据«民法典»第２６１条第二款,集体成员在管理集体所有财产过程中享有民主决策权,但是,集体成

员的决策权是实现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制度工具,并不能得出集体成员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其

次,农民集体所有权和集体成员权的关系如影相伴,农民集体成员权是落实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关键制

度设计.因为,成员权系集体所有权的实体和人格要素,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①.农民集体是

建立在农户家庭以及集体成员基础之上的,“集体所有权必须建立在农民家庭或者个人的成员权的基

础上”②.笔者认为,农民集体所有权归属于特定社区范围内的成员集体,基于维护集体公有制的需

要,虽然集体成员不能是农民集体财产的直接所有权主体,但是,集体成员可以通过行使成员权落实

农民集体所有权,进而可以通过集体成员权的利益传导机制实现集体财产利益最终归属于成员的目

的.从私法权利的逻辑构造分析,农民集体成员权依附于农民集体所有权,并通过成员权的行使落实

农民集体所有权.因此,依据«民法典»第２６１条第一款、第二款之体系解释可以得出结论:集体成员

依照法定程序决定集体财产的有关事项,本质上是通过行使集体成员权体系中的民主决策权落实农

民集体所有权.可见,«民法典»第２６１条第二款的规定明晰了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落实路径,明晰了集

体成员权的内容和行使机制.但是,不能据此得出集体成员是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结论,农民集体

所有权的主体仍然是本集体的成员集体.

３．目的解释视角

主体虚位导致的产权虚置是农村集体产权长期为人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③,而“过于抽象的主体

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吻合”④.基于这一现状,«民法典»第２６１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在于明确农民

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进而通过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法权形式实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政治目标.有学者

指出,«民法典»中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则落实了归属清晰的政策目标⑤.从目的解释分析,该款之立法

表达目的旨在明确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而不是集体成员权的主体,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自

然应为本集体的“成员集体”.笔者认为,“成员集体”是一个抽象且模糊的法律概念,而且缺乏健全的

团体治理机制.为了克服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问题,«民法典»通过健全集体成员权实现落实农民集

体所有权的目标,具体表现为通过立法规定了集体成员民主决策权(第２６１条)、“查阅、复制相关资

料”的知情权(第２６４条)、针对瑕疵决定的撤销权(第２６５条),进而形成了初步的集体成员权体系.
通过立法目的之探寻,可以得出: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归属于本集体的成员集体所有,特定范围内的

成员集体是农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集体成员和成员集体之关系极为密切,集体成员权是联系

二者关系的制度工具.集体成员权的确认、行使和保障有助于实现落实农民集体所有权的目标.虽

然集体成员和成员集体具有密切联系,但是两者是不同主体,集体成员并不是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权利

主体.从目的解释分析,«民法典»第２６２条旨在明确集体所有财产的所有权行使主体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总之,“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旨在明确本集体成员组成的“成员集体”是农民集体所有权的

权利主体,集体成员是集体成员权的主体,不是集体所有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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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民法典»有关规范之规范文义、规范体系、规范目的可以得出:特定社区范围内的成员集体

(农民集体)是农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
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的关系模式是“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而非

“同一关系”,亦非“同一主体”.农民集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具有或然

性①.总之,从实证法解释分析,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法定代表行使关系”.
(二)历史演变视角的证成

追溯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农民集体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的特点,展现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内在演变规律,进而廓清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关系.

１．初始形成阶段

农民集体所有制初始形成阶段(“公有公用”的初级阶段),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
级社”)时期.高级社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它废除了农民对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

的私人所有权,建立了“合作社集体所有权”②,这与初级社具有本质不同.从语义上分析,“合作社集

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应为“合作社集体”,即由合作社成员组成的成员集体,而非“合作社组织”.高

级社的经营模式是“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就合作社财产

关系和经营模式而言,高级社已经属于集体财产的“公有公用”模式,但是,农民仍享有符合规定条件

退社的权利.高级社的成立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农村集体经济得以正式确立的标志,“是我国农村合

作社经济与集体经济相区别的重要分界线”③.在高级社阶段,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权利

主体是“合作社集体”④,实行集体劳动、集体经营,“合作社应该在国家经济计划的指导下独立地经营

生产”⑤.可见,农民集体所有制初始形成阶段实行生产资料归属于合作社集体所有的产权归属模

式,高级社作为经营主体对集体财产实行统一经营的经营模式,故称为“公有公用”模式.据此,在农

民集体所有制形成之初,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就有区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

料归属于“合作社集体”,而不是合作社成员或者高级社.高级社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身份存在的,这是我国当前立法中区分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渊源.不过该阶段处

于计划经济阶段,作为集体所有权主体的合作社集体和所有权行使主体的高级社在成员、财产等具有

高度一致性.

２．高速发展阶段

在人民公社初级阶段,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集体所有和统一经营的产权结构模式,土地等生产资

料归属于人民公社社员集体所有,人民公社对生产资料等集中经营管理.人民公社初期实行高度集

中的产权归属和经营制度,极大地损害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面对问题,中共中央及时进行了政策调整.１９６１年３月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年９
月又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了克服人民公社早期高度集中的所有和管理模式的

弊端,«修正草案»弱化了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地位,突出了生产队的基础地位⑥,逐步形成了“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营体制,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

所有权人,并对其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统一经营管理.在人民公社高度集中发展时期,为了强化社

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快速工业化积累的目标,配置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产权归属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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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集中归属于各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在生产经营模式上,各集体经济组

织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在成员管理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员)的财产、身份都

依附于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该阶段,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主体和经营管理主体几乎是

合体的.即便到了人民公社后期,政策进行了适度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结构模式,
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仍然是合一的,实行的是农民集体所有权和经营权的

统一,这造成集体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之间法权结构的模糊.在高度集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制背

景下,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紧密且模糊的法权关系,产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

并没有展现出泾渭分明的边界.但是,该阶段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法人所有,
只不过在该阶段集体所有权主体和经营管理主体都高度集中于一个组织体,貌似归属于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所有而已.人民公社下的三级组织本质上是土地等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主体,而非所有权主

体.在该阶段,为了实现该时期的政治目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的组织力、执行

力和控制力都得以极大强化,三级组织在行使集体所有权方面表现出的强势地位形成了这些组织本

身就是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的错觉,实际上三级组织本质上还是农民集体的代表行使主体,而不是所

有权主体,更不是同一主体.

３．适度调整阶段

在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实现了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的分离,农户成为

最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即“公有私用”阶段).改革的基本逻辑是:坚持农民集体所有制并不代表采

纳集体统一经营的单一模式,实行统分结合,充分赋予农户经营主体地位,激励其劳动和投资的积极

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在该阶段,坚持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仍然是制度底线,但农民集体所有制

的实现形式和路径却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其一,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即农民集体得以抽象和虚化.
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不再从形式上表现为一个实在的组织体(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而是被界定为一个抽象的农民集体,从而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得以抽象化.目的是克服人民公社时

期高度集中的“公有公用”模式的弊端,凸显农户的独立经营主体地位.但是“集体所有、私人经营”
(“公有私用”模式)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本质上并不背离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宗旨.“集
体所有制的最终实现要在生产资料的不可分割地共同占有基础上,即依靠集体所有权抽象地统一支

配意义上,实现集体成员个人所有制”①.其二,作为“统”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被虚置.人

民公社解体后,过分重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分”方的农户地位和功能,作为“统”方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严重缺位,其功能多被村民自治组织替代.以至于直到现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仍然处于虚置或弱化状态.其三,农民集体所有权内容被虚化.双层经营体制下对农户

“分”的地位的偏重,使“统”方的主体呈现出抽象化,集体所有权行使缺乏实在的组织载体支撑,导致

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内容被虚化.总之,该阶段抽象农民集体概念的登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位的

缺失,凸显了在理论和立法中需要进一步厘清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重要性.

４．优化完善阶段

该阶段旨在坚持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着力于对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优化(“公
有私用”新阶段).改革开放后,为克服人民公社的弊端而过于强调农户“分”的经营地位,农民集体的

地位得以虚置.改革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应该在改造小农和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主线下,根据

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变化进行集体所有制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②.深化农村改革,需要真

正落实农民集体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展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

改革向纵深推进,对推进农业农村市场化、法治化提出了新要求.在法律层面,需要在坚持农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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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的基础上,强化农民集体的所有权主体地位,落实农民集体所有权,突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经营主体地位,对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权结构进行科学理性的法治建构.为此我国展开了政策设计和

改革探索:强调“落实集体所有权”,克服农民集体虚化的弊端;做实农民集体所有权,对集体所有权充

分扩权赋能;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步伐,做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好发挥其多元功能;进一步

明晰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赋权与保障.从立法

层面对政策和改革成果进行制度化、法律化,原«物权法»和«民法典»对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之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进行了立法确认.
综上可见,基于制度变革可能和制度实施成本的考量,已经为政策、立法确认和现实采纳的“法定

代表行使关系”是目前界定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最优制度安排,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立法中不应改变.

三、坚持“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的实益展开

坚持“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界定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对于指引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立法、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融合方面颇具实益.
(一)立法实益:奠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基础

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的支架性问题,两者关系模式

的选择是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度设计和规范表达的基础和主线.主要体现在坚持和维护农

民集体所有制、落实农民集体所有权、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和规范体系三个方面.

１．维护农民集体所有制

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分为制度层面和经营层面.制度层面要展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公有

制属性,确保稳定性.农民集体所有权是农民集体所有制的法权表达形式.“我国所有权制度的基本

功能首先在于实现国家和集体对生产资料等物质资源的有效控制,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①.农民集体是落实农民集体所有制而创设的中国特色法律概念,农民集体所有属于农民集体所

有制的制度层面,其从法权主体角度反映农民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具有独立市场主体

地位的特别法人,其目的在于依法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集体所

有制在经营层面所借助的组织载体.可见,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制度基础和实现形式

的制度分工以及功能结合,共同实现了坚持和维护农民集体所有制的目标,两者关系是清晰的.坚持

“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意味着承认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主体.在将来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采纳“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对于坚持和维护农民集体所有制颇有助益,为
此需要做好“坚持和维护农民集体所有制”的立法表达.其一,立法目的方面.应该将“坚持和完善农

民集体所有制”或者“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立法目标,突出维护农村集体所有制的

基础制度约束.其二,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方面.在立法中坚持«民法典»中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

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立法表达,确认农民集体的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地位.其三,农
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范围方面.立法中继续采用“列举＋概括”的方式表达农民集体所有财产的具体范

围,以稳固农民集体所有制的物质基础.

２．落实农民集体所有权

“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具有克服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地位虚化,促进落实集体所有权实现的价

值.基于坚持和巩固农民集体所有制的要求,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归属于特定社区范围内

的成员集体所有,而非集体成员所有.因为,公有制的实质在于只有集体才是所有者;如果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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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清楚地细化到其内部的每个成员,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制而非公有制①.坚持农民集体所有

制不动摇要求从法权实现形式上确保农民集体的集体所有权主体地位稳固不变.改革开放以来实行

的双层经营体制过度偏重“分”方地位,形成了农业经营过度分散问题.“农民集体”只能片面地承受

所有权不当限缩的结果,却无力通过所有权行使获取收益②.集体所有权主体认定缺乏明确标准,主
体制度残缺下的农民权利虚化严重③.因此,完善优化农村集体产权结构必须注重“落实集体所有

权”.“落实集体所有权”的宗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克服过度重视“分”户经营的弊端,
巩固和完善农村经营体制,进而“坚持、落实和完善”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落实集体所有权”的私法

内涵丰富,包括明晰集体财产归属和行使主体、界定成员身份和成员权、丰富所有权权能、保障所有权

行使和实现等.其本质上是在政策引导和现实问题的驱动下,完善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制度、权利

结构、权能体系、行使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从立法层面分析,应该在“强化集体所有权”理念指引下,秉
持“坚持、落实、完善”的路线建构制度和规范体系,重点从以下方面展开:其一,廓清集体所有权、集体

成员权以及以成员权为基础的用益物权的关系.其二,构建和完善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制度构造.明

晰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健全行使主体、丰富所有权权能、完善行使机制、畅通保障机制,把集体所

有权塑造成“主体清晰、权能完整、行使顺畅、保障有力”的真正私法权利.其三,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权赋予和保障.基于集体所有权和集体成员权的密切关系,落实集体所有权需要借助于集体成员

权的制度工具.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规则,架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权利体系、行使规

则、救济规则等,形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治理体系.

３．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

采纳“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要求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构建起科学、系统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制度和规范体系.其一,秉持打造独立的市场主体的理念.坚持“政经分离”,清晰界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回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组

织属性,强化经济职能,弱化社会职能.其二,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属性和立法模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私法性质的组织法,兼具组织法、行为法和监管法的多重属性.应当采取以

«民法典»为一般立法,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为特别立法的立法模式.其三,明晰«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的逻辑主线.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为主线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进行制

度和规范建构.深刻揭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核心特别性”“一般特别性”及其逻辑结构,并依

托“一般特别性”进行制度与规范的立法表达.“核心特别性”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功能方面的

特别性,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基础性;“一般特别性”是指除“核心特别性”以外的其他特别性,具有具

象性.首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

面的“核心特别性”进行立法确认,实现政策表达的法律化.其次,在“核心特别性”基础上展开对“一
般特别性”的立法表达.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地位、职能、设立和登记、成员、组织机构、治
理机制、资产归属与运营、股权设置、收益分配、扶持措施、终止事由、法律责任等方面的“一般特别性”
展开立法表达.

(二)经济实益: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采用“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界定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对于激活涉农市场主体

活力、优化涉农要素资源配置、畅通涉农要素资源市场化,进而在农业农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颇具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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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激活涉农市场主体活力

采用“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界定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有助于激活涉农市场主

体的活力.“激活主体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础,激活各种涉农市场主体能带动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

繁荣”①.其一,通过确权、赋能实现激活涉农市场主体的目标.在“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下,农民集

体是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依法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权利的代表行使主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享有对集体资产股份的权益.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各方主体各得其所,各方积极性均可获得产权激励.其二,激活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在活力.采纳“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意味着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

别担负着维护集体公有制和发展集体经济的职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可得以更加自由的

释放.通过立法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并完善其制度构造,可以有效激发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活力.

２．优化涉农要素资源配置

采纳“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建构农村集体产权结构的重要环节之一是通过立法确认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并完善其制度体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协同其他村级组织在优化涉农要素资

源配置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其一,优化集体资产管理运营.为更充分释放农村集体资产价值,需要

明晰其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特别是应该明晰农村集体资产的行使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

改革旨在确立起集体资产运营管理主体的市场主体地位”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对经营性资产、
资源性资产、公益性资产等不同类型的集体资产采用灵活的运营管理方式,有助于撬动各种要素资源

的活力.其二,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开发集体资产和发展集体经济的

组织载体,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创新发展集体经济.其三,服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对外代表成员与更强大的市场主体开展交易活动,弥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个体缔约能力的不足;对内

给成员提供多元化的社会化服务、公益性服务等.

３．畅通涉农要素市场配置

“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在促进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打破传

统农民集体成员的社区封闭性,畅通涉农要素资源配置的主体范围.基于维护集体所有制的考虑,集
体成员具有较强封闭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集体所有制的组织形式,其成员具有适当开放性.
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来看,成员资格可通过申请并由团体决议的方式获得③.采纳“法定代表行

使关系说”,可以在维持集体成员封闭性的基础上,保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适度开放性,畅通要素资

源配置的主体范围.其二,弥补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在我国现行制度框架内,抽象农民集

体的制度安排难以满足市场对主体的现实需求.采纳“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关系将得以更加精细化的制度安排:所有制层面的功能由农民集体承担,经营层次的功能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既无需担忧危及农民集体所有制的责难,又可以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

配置.
可见,采纳“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在立法指引和经济目标实现方面均颇具实益.而且,采纳“法

定代表行使关系说”构建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权结构,有助于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融合.一

方面,通过农民集体的制度安排确保农民集体经济公有制性质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制度安排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形式的灵活性.总之,采纳“法定代表行使关系说”既可以

实现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清晰,又可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

７４

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理论证成和实益展开

①
②
③

管洪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类型定位之证成与价值展开»,«法学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王洪平:«论我国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必然性»,«求是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高圣平:«‹民法典›与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从归属到利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四、结语

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是我国农村集体产权法权结构中的支架性问题,厘清两者

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因应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权结构更趋于追求科学化、理性化.坚持“法定代

表行使关系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农村集体产权法权结构的制度和规范设计,对于指引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立法、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实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具有多元实益,
有助于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成本和制度实施成本,是务实可行的制度选择.采纳“法定代表行

使关系说”解释和构建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权关系,是用中国法治理论解读中国法治实

践,用中国法治理论服务中国法治实践的生动体现,折射了中国民法学的自主创新意识,对于完善中

国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增强中国民法学的理论自信具有积极意义.

TheoreticalProofandBeneficial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FarmersCollectives
and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

GuanHongyan
(SchoolofLaw,JilinUniversity,Changchun１３００１２,P．R．China)

Abstract:Thedebateontherelationshipbetweenfarmercollectivesand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Ｇ
ganizationshasnotbeendispelledbytheimplementationoftheCivilCode．Distinguishingbetween
farmercollectivesand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andconstructingthelegalpower
structureofruralcollectivepropertyrightswiththetheoryof“legalrepresentativeexercisingrelaＧ
tionship”,conformtonotonlythepolicyintentandnormativeexpressionofChina,butalsothehisＧ
toricalevolutionprocessandinternallogicoffarmercollectiveownership．Adoptingthetheoryof
“legalrepresentativeexercisingrelationship”toexplainandmodeltherelationshipbetweenfarmer
collectivesand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isofgreatbenefitforguidingthelegislationof
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activatingthevitalityofruralcollectiveeconomicdevelopＧ
mentandrealizing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farmercollectiveownershipandmarketeconomy．
Thecurrentlegislationadoptsthetheor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exerciseoflegalrepresentaＧ
tives,whichreflectstheindependentinnovationconsciousnessofChinesecivillawandhelpstobuild
itstheoreticalsystemanddiscoursesystem．Thisselectionshouldbecontinuedintheruralcollective
economicorganizationlaw．
Keywords:Farmercollective;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Theoryoflegalrepresentative
exercisingrelationship;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Benefit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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